
商人社〔2021〕 11号

局各科室、二级机构:

按照县政府关于"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事项清单动态调

整要求,结合我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执法检查事项和工作

实际,制定《商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"双随机、一公开"工

作实施细则》,现印发给你们.请按照事项清单细则,认真组

织开展本部门和跨部门联合"双随机、一公开"监管工作。

2021年1月21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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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河南省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豫

政办〔2015] 140号)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领域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(人

社部规〔2016〕 2号) 等要求,规范执法行为,创新监管方式,

在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推广"双随机、一公开"工作

机制,特制定本细则.

第二条 "双随机、一公开"抽查工作是人社指部门依

据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社会保险法》等法

律、法规规定,随机抽取检查对象,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,

并将随机抽查工作全流程公开的监管方式。

第三条 执法检查人员应认真履行监管任务,严格遵守

保密制度及相关要求。按照分工负责、协作配合、各负其责的

原则，依法进行检查。必须做到内容明确、程序合法、文书规

范。

第四条 制定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,应向社会公开,并

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情况和行政权力调整情况随时进行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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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更新.各抽查事项由相关专业、股室(中心) 牵头 ,严格按

照已公布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,明确抽查事项名称、抽查依据、

抽查内容、抽查比例、抽查频次等，会同相关专业在全县开展

随机抽查工作,并将随机抽查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主要方式.

第五条 建立的随机抽查人员名录库向社会公开,并根

据人员调整情况进行动态更新.开展随机抽查工作前,各抽查

事项由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牵头,相关专业股室(中心) 配合,

从本单位的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通过摇号的方式随机抽取2

名以上执法检查人员,并负责对执法检查人员进行必要的业务

培训指导.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,应依法回

避。

第六条 及时更新完善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,根据随机

抽查事项清单,对抽查事项所涉及的统计调查对象作为随机抽

查对象,通过摇号的方式从名录库中随机抽取.

第七条 各抽查事项的责任股室根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规定,原则上每年开展随机抽查不少于3次,每次抽查对象不

低于同类型、同专业统计调查对象的1%(小微企业可根据实际

适当减少),具体抽查时间由责任股室(中心) 依据相关规定

自行安排。有关对被投诉举报较多、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、失

信等级高等特殊监管对象,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,适时提高抽

查比例和频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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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依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载明的抽查内容及相关

要求,采取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进行抽查检查.

第九条 "双随机"抽查要全面公开、全程留痕,实现

责任可追溯.检查人员开展抽查工作时,现场检查笔录和现场

照片、录像等证据资料应当作为执法全过程进行记录备案。检

查人员应当自检查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报告,由

责任股室(中心) 形成最终报告上报局党组.检查报告应当包

括检查时间、检查人姓名、检查单位名称、检查内容、现场检

查笔录、对被查对象执行法律法规等情况的评价、检查情况的

处理意见和建议等事项.检查结束后,相关责任股室(中心)

配合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时做好检查档案移交归档并做到

妥善保管。

第十条 检查人员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严格执法。对检

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从快处理,该整改的及时责令整改,该

处罚的依法处罚.对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,确

保劳动保障领域违法问题整治到位、处罚到位、责任追究到位。

第十一条 按照联动工作机制要求,如有必要,应会同

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抽查。

第十二条 抽查人员应遵守保密守则,按照规定程序依

法办事.在抽查工作未进行公开之前,执法人员不得私自或在

无保密保障的情况下制作、传递、复制相关资料。不准在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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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往和通信中涉及抽查信息.被抽查单位名单要严格保密,坚

决防止跑风漏气、失密泄密现象发生。

第十三条 按照信息公开和"一抽查一通报"的要求,

将随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公开,自觉接受社会监督,形

成有效震慑,增强统计调查对象守法自觉性.

第十四条 对于在抽查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

私舞弊的,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处分规定处理.涉嫌犯罪

的,移交司法机关处理.

第十五条 加强"双随机一公开"工作培训。要积极与上

级单位和同级主管部门沟通对接,每年组织开展1次以上业务

培训。

第十六条 依托全省"两法衔接"暨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

台,实现部门之间、上下级之间信息互联互通.与省公共信用

信息平台等无缝对接,实现行政检查信息资源共享.要充分利

用信息化手段,建立健全本系统行政检查层级联动机制,统筹

安排本系统行政检查计划,实行检查结果相互认可,避免重复

检查。

第十七条 各检查办公室要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,公

平、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,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

行为,要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.要制定完善规章制度,建立

健全长效监管机制,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,抓出成效.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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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失职的,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.

第十八条 强化行政检查的监督。对未列入检查计划擅自

开展监督检查的,视情节轻重给予责令改正、通报批评,由有

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

处分;行政检查人员违法违规实施检查的,视情节轻重给予批

评教育、通报批评、暂扣行政执法证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、调

离行政执法岗位,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分;涉嫌犯罪的,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九条 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构,将行政监督检查工作

情况作为年终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。商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检查对象(名录) 库应涵盖法律法规规定的本行政区域内

所有属地监管对象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商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1月21日


